
附件 1：浙江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能力动态评价标准

说明：按即时得分动态对应 5 个等级，其中得分≥90 为 AAAAA 级；≥80 为 AAAA 级；≥70 为 AAA 级；≥65 为 AA 级；≥60 为 A 级；＜60 分的，无等级。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最高分 评价标准 得分 评分说明 数据来源 数据时效

1.企业基

本情况

（60 分）

1.1 营业执

照（20分）

1.1.1

经营范围要

求

20
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具有工程造价咨询经营范围的

营业执照。
0或 20 满足条件得 20 分，否则得 0分。

企业自行上传

营业执照

有变化时及时

更新

1.2

专业人员人

事情况

（15分）

1.2.1

劳动合同

签订情况

15 企业与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0或 15 满足条件得 15 分，否则得 0分。
企业承诺，动态

监管

有变化时及时

更新

1.3

专业人员社

会保障情况

（25分）

1.3.1

社保保障

要求

25 企业为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 0或 25 选择“是”25 分，“否”0分。
企业承诺，动态

监管
及时更新

2、企业规

模（15.5

分）

2.1

技术人才

（4.5 分）

2.1.1

法人代表或

技术负责人

0.2
1）具有正高级职称；2）为中价协资深会员；3）英国皇家

测量师或香港测量师；4）国际项目管理师等。
0.1×X “X”为满足评价标准两项条件的个数。 提供相应证明文件 及时更新



2.1.2

注册造价师

人数

2 一级造价工程师 0.2×X

“X”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人员，

每取得一名增加相应分数。

一级造价工程师系

统自动提取数据；

二级造价工程师系

统自动提取数据。

自动更新

1.1 二级造价工程师 0.1×X

2.1.3

企业注册造

价工程师取

得其他执业

资格

1.2
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68 号）为准。
0.3×X

“X”为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

获取前述其他执业资格证书的个数。（可

重复累加计算）。

提供其他执业资格

证书或者考试合格

证书

及时更新

2.2

企业入围

（1分）

2.2.1

资格入围

（合作伙

伴）

情况

1
发改、财政、审计、交通、水利、法院（仲裁）、电力、轨

道交通、房产等，每项 0.2 分。
0.2×X 可重复累加计算。

提供相关文件或证

明材料
有效期内

2.3

年营收

（8.5 分）

2.3.1

工程造价咨

询营业收入

7

5000 万（含）以上得 7分，2000 万（含）-5000 万得 6分，

1000 万（含）-2000 万得 5分，500 万（含）-1000 万得 4

分，400 万（含）-500 万得 3分，300 万（含）-400 万得 2

分，200万（含）-300 以下得 1分，100万（含）-200 万得

0.5分，100万以下不得分。

按企业上一年度已入账的工程造价咨询

营业收入。全过程工程咨询的增值税收

入属于工程造价咨询收入，按 100%计入；

分公司收入计算在内。

以年度统计报表为

准

每年统计一次，

有效期一年

2.3.2

省外项目收

入

1.3 省外项目造价咨询收入每 50 万得 0.2 分。 X/50×0.2

“X”是指企业上一年度的工程造价咨询

省外项目到账收入，得分四舍五入取小

数点一位。

咨询合同和发票

每年统计一次，

有效期一年

2.3.3

境外项目收

入

0.2 境外项目造价咨询收入每 20 万得 0.1 分。 X/20×0.1

“X”是指企业上一年度境外的工程造价

咨询项目到账收入，得分四舍五入取小

数点一位。

咨询合同和发票



2.4

分支机构

（1分）

2.4.1

分支机构
1 设立省外分支机构，每设立一家分支机构得 0.3 分。 0.3× “X”为省外分支机构家数。 提供营业执照

上传数据之日起

有效期一年，企

业可及时更新

2.5

信息化建设

（0.5 分）

2.5.1

信息化建设

情况

0.5

企业业务系统和管理系统集成能实现基本业务流程、成果文

件系统，或能够协助企业进行任务分配、绩效评价、合同管

理、财务管理等。

0或 0.5

企业上传业务系统

和管理系统建设情

况说明及相关证明

材料（应包括文字

叙述和信息化管理

软件截图）

及时更新

3、业绩能

力（12 分）

3.1

传统类

（8分）

3.1.1

超高层或深

基坑或其它

特殊建筑

1

完成100米及以上超高层或3层及以上深基坑建筑项目或机

场候机楼、体育场馆、影剧院、展览馆、博物馆等特殊建筑

的全过程造价咨询或跟踪审计或招标控制价编制审核或结

算审核业务的，每个项目得 0.5 分。

0.5×X

1.超高层：明确层数、高度、建筑面积、

单方造价指标。

2.深基坑：明确开挖深度、几层地下室，

上传专家论证方案。

3.其他特殊建筑：明确建筑类型，单方

造价指标。

4.明确套用专业定额

上传委托咨询合

同、成果报告正文

和委托人评价意见

表，时间以最后完

成的成果报告落款

日期为准

有效期三年

3.1.2

铁路、地铁

项目

1

完成铁路或地铁项目土建或铺轨或机电工程全过程造价咨

询或跟踪审计或招标控制价编制审核或结算审核业务的，每

个项目得 0.5 分。

0.5×X
明确项目的长度和每米（公里）造价，

套用铁路或轨道交通定额。
有效期三年

3.1.3

司法鉴定项

目

1
完成法院、仲裁机构委托的鉴定项目的，每个项目得 0.5

分。
0.5×X

明确是仲裁或诉讼项目，委托单位（省、

市、县）法院（仲裁）
有效期三年



3.1.4

大型交通工

程

1
完成特大型桥梁工程或高速公路项目造价咨询或跟踪审计

或招标控制价编制或结算审核业务的，每个项目得 0.5 分。
0.5×X

明确项目类型，套用专业定额。

1.公路工程：明确公路等级、长度等指

标，每米造价指标。

2.桥梁工程：明确桥梁的长度、宽度、

最大跨度等指标。

3.隧道工程：明确桥梁的长度、宽度、

每米造价指标。

4.立交桥工程：主桥长度、宽度、匝道

桥长等指标。

有效期三年

3.1.5

水利、港口、

码头项目

1
完成水利、港口、码头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跟踪审计、招

标控制价编制、结算审核业务的，每个项目得 0.5分。
0.5×X 应明确项目类型、套用专业定额。 有效期三年

3.1.6

全过程造价

咨询

1 完成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每个项目得 0.5 分。 0.5×X 应明确项目内容。 有效期三年

3.1.7

装配式建筑
1 完成类似建设项目的造价咨询业务，每个项目得 0.5 分。 0.5×X

应明确混装配式建筑类型（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木结构）、装配率或预制率，

单方造价。

上传委托咨询合

同、成果报告正文

和委托人评价意见

表，时间以最后完

成的成果报告落款

日期为准

有效期三年

3.1.8

通信、化工

医药、石油

天然气、加

油站

1 完成类似建设项目，每个项目得 0.5分。 0.5×X 应明确项目类型、套用专业定额。 有效期三年



3.2

创新类

（4分）

3.2.1

全过程工程

咨询

1 完成工程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的，每个项目得 0.5 分。 0.5×X

应符合《浙江省全过程工程咨询试点工

作方案》（建建发【2017】208 号）和《浙

江省推进全过程咨询试点工作方案》（浙

发改基综【2019】368 号）文件精神，包

含项目管理、勘察、设计、招标代理、

监理、造价等两项以上服务内容（必须

含项目管理或监理），可以是联合体共

同完成，需上传合同，可以不上传成果

文件。

上传委托咨询合

同、成果报告正文

和委托人评价意见

表，时间以最后完

成的成果报告落款

日期为准

有效期三年

3.2.2

PPP 项目（项

目，过期时

间，单位名

称）

1
完成 PPP项目两评价一方案咨询业务的（可以不含财政承受

能力评价内容），每个得 0.5分。
0.5×X

合同中应明确PPP项目咨询的业务要求，

提供咨询成果报告。纯造价咨询服务的

业绩不能算。其他：1.评价意见表，应

有具体项目名称、相应服务内容、委托

方的公章。

有效期三年

3.2.3

EPC 项目
1

完成 EPC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跟踪审计、招标控制价编制

业务或结算审核业务，每个项目得 0.5 分。
0.5×X 有效期三年

3.2.4

BIM 咨询服

务

1
完成利用 BIM 技术为工程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每个项目得

0.5分。
0.5×X

合同中应明确 BIM咨询的业务要求，提

供 BIM 咨询成果报告。
有效期三年

4、荣誉

（5.7分）

4.1

企业荣誉（3

分）

4.1.1

政府或行业

部门，协会

奖励

2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AAA 0.2

本项可累加。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三年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AA 0.1

省级行政主管部门优秀单位 0.6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三年



市级行政主管部门优秀单位 0.4

区（县）级行政主管部门优秀单位 0.3

乡镇（街道）行政主管部门优秀单位 0.2

省造价品牌企业 0.5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二年

省造价优秀企业、最美造价集体 0.4

省造价表扬企业 0.3

市造价站优秀企业 0.3

中价协先进会员单位 0.3

本项可累加。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一年

省协会先进会员单位 0.2

市协会先进会员单位 0.1

其他协会优秀企业 0.1×X



房产公司优秀合作伙伴 0.1×X 上传相关奖状、证

书，每项最高 0.1

分

有效期一年

先进基层党（工）组织 0.1

4.1.2

竞技类获奖
1

国家级奖项 0.5

本项可累加。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三年省级奖项 0.3

市级奖项 0.2

4.2

个人荣誉

（2分）

4.2.1

员工个人荣

誉

1.4

国家级奖项 0.4

本项可累加。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三年省级奖项 0.3

市级奖项 0.2

县以下奖项 0.1 本项可累加。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三年

4.2.2

员工影响力
0.6

企业员工是省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劳模（人次） 0.6

本项可累加。 上传相关文件

任期内（获得的

劳模称号三年

内）

企业员工是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劳模（人次） 0.4

企业员工是县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劳模（人次） 0.2

企业法人、技术负责人、股东担任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

会会长、副会长、副秘书长（人次）
0.3



企业法人、技术负责人、股东担任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会长、副会长、副秘书长（人次）
0.2

企业法人、技术负责人、股东担任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会长、副会长、副秘书长（人次）
0.1

任期内（获得的

劳模称号三年

内）

4.3

成果评价

（0.7 分）

4.3.1

行业协会成

果类奖项

0.5

中价协优秀成果（论文）一等奖 0.3

本项可累加。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三年

中价协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 0.2

中价协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 0.1

省（协会）优秀成果（论文）评选一等奖 0.2

省（协会）优秀成果（论文）评选二等奖 0.15

省（协会）优秀成果（论文）评选三等奖 0.1 本项可累加。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三年

4.3.2

造价成果

检查

0.2

省级优秀 0.2

本项可累加。 上传相关文件 有效期三年

省级良好 0.1

市级优秀 0.1

市级良好 0.05



5、其它

（6.8分）

5.1

党建

5.1.1

党建情况
0.5

企业建有党组织的：其中企业建有党委的得 0.5分，建有党

总支的得 0.4 分，建有党支部的得 0.3 分。

上传有关部门的批

文
即时数据，如有

变化及时更新
5.2

员工权益

保障

5.2.1

工会组织

建设情况

0.2 企业建有工会组织的。
上传有关部门的批

文

5.3

公益

5.3.1

参与社会

公益

1.8

参与救灾、物资捐赠、助教、慈善公益宣传、企业履行节能

减排、保护环境、资源保护责任等活动的，每次得 0.3 分。

（在同一单位/机构/部门，本年度内反复捐赠只能算一次

分）

0.3×X
提供参与该活动证

明材料
上传之日起三年

5.4

行业责任和

义务

5.4.1

参加行业

活动

1

参与定额、标准、造价培训教材编制，造价专业人员考试命

题、阅卷以及配合各地市管理机构组织开展活动等，每人次

0.3分。

0.3×X 上传书面证明材料 上传之日起三年

5.4

行业责任和

义务

5.4.2

企业纳税

情况

2

企业上年度以公司名义实际缴纳税费总额：年实际缴纳税费

≥30 万得 2分，10万≤年实际缴纳税费<30 万得 1分，年

实际缴纳税费<10万得 0.5 分。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一年统计一次

5.5

加入协会

自律公约

5.5.1

加入行业协

会自律公约

0.1 自愿加入行业协会自律公约的，并履行承诺加 0.1分。 提供证明 一年

5.6

企业宣传

5.6.1

自办刊物、

杂志、网站

0.4 连续办报纸、刊物（杂志）、企业网站企业宣传方式。 0.2×X

上传书面材料（按

月或按季印制企业

报纸或刊物）

一年

5.7

学术论文、

专著

5.7.1

论文
0.4

在公开发行的杂志上每发表 1篇与工程造价相关的论文得

0.1分。
0.1×X

上传当期刊物封

面、目录、论文首

页和作者姓名页

发表之日起三年

5.8

其他

5.8.1

其他
0.4 校企合作（大学生实习基地等）0.2 分/次（个）。 0.2×X 上传书面证明材料 有效期之内



序
号

不良行为内容
扣
分

公布时效
（月）

依据和理由

1

1.1 企业存在围标、串标行为 20 1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三十条、《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

条

1.2
采用行贿、欺骗、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承接造价咨询业

务
20 1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五条

1.3
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

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
20 1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1.4 以给与回扣、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20 1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1.5 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20 1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1.6
泄露在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过程中获知的当事人的商业秘密

和业务资料
20 1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1.7 与当事人签订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合同存在欺骗性条款 20 12 《民法典》第五百条

1.8 无故拖延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报告 20 12 《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

1.9
由于咨询单位行为过错给企业或当事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等方面
20 12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九条

附件2：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注册造价工程师不良行为内容及扣分标准

                 企业不良行为



1.10
企业法定代表人以及专业人员因本企业职务行为受到刑事

处罚或严重行政处罚
20 12 《公司法》第六章

1.11 故意调高或者压低工程造价 10 6 《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1.12 伪造造价数据或者出具虚假造价咨询成果文件 10 6 《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1.13 内部管理不善，允许非本单位人员挂靠的 5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1.14 不按规定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5 6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1.15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未在规定时
间内到建设工程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5 6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1.16 不按规定收费，未在合同中约定 5 6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1.17
拒绝接受造价管理机构监督检查或拒绝提供反应活动情况

真实材料的
5 6 《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1.18
未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档案信息

5 6 《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2

2.1
注册在本企业的执业人员因本企业职务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或严重行政处罚的
15 18 《公司法》第六章

2.2
在执业过程中，索贿、受贿或者谋取合同约定费用外的其

它利益
10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2.3 在执业过程中实施商业贿赂 10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个人不良行为



2.4 签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 10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2.5 以个人名义承接工程造价业务 10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2.6 允许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工程造价业务 10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2.7 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执业 10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2.8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注册

证书或者执业印章
10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2.9 超出执业范围、注册专业范围执业 10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2.10 在非实际单位注册执业 10 6 《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2.11 未执行工程造价计价标准和计价方法 5 6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备注：所有扣分依据均以生效的司法机关判决书（仲裁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通报批评文件、整改通知书等为准；同一文件中对同一企业涉及多条不良行为处
罚，以最高分值和对应的公布期限进行处罚，不重复叠加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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